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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概述

玉林（福绵）节能环保产业园选址位于玉林市福绵区樟木镇南流江沿岸，规划

范围为东至南流江，南至调马村，西至中村，北至新发村，规划范围总面积为 1277.56

公顷，园区规划至期末，园区内将建成为以表面处理、服装制造、节能环保为主导

产业的国家级节能环保示范产业园区，总产值达到 1000亿元，吸纳就业人口超 5万

人。

本项目规划红线面积 14384.43m2，建设生产厂房、宿舍楼及其他配套设施，建

筑面积共计 31085.9m2。项目建成后主要从事筒子染纱，连染织带、织绳、蕾丝、花

边带等纺织品和服装饰品，丝印、滴胶各类纺织品织带、织绳、蕾丝、花边带等纺

织品和服装饰品以及缸染纱线（喷缸）。扩建完成后，全厂产能为筒子染纱 10500t/a

（棉纱 7500t/a、化纤纱 3000t/a），连染织带、织绳、蕾丝、花边带等纺织品和服装

饰品 3600t/a，缸染纱线（喷缸）14400t/a，丝印、滴胶各类纺织品织带、织绳、蕾丝、

花边带等纺织品和服装饰品 3000t/a。该项目已经在福绵区发展和改革局备案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、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生态

环境部令 第 4号）、关于发布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配套文件的公告（生

态环境部 公告 2018年 第 48号）对环境影响评价的公众参与制定的相关规定和要

求，为了推进和规范环境影响评价活动中的公众参与，我单位在委托环评单位编制

《玉林市恒纺服装漂染有限公司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》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，

在网络平台进行了公众参与调查第一次公示，同时在项目初稿编制完成后，通过网

络平台、现场张贴告示刊登发布了公众参与调查第二次公示内容，包括环境影响报

告书征求意见稿与公众参与调查表，进行了公众意见征询工作，编制了本项目环境

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。

2、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

2.1 公开内容及日期

建设单位在确定环评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个工作日内进行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

息公开，公示的内容包括建设项目概况、建设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、承担评价工

作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名称、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及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

径等。

公示时间是 2025年 6月 22日，公示期限为 10个工作日，符合《环境影响评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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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众参与办法》（生态环境部令部令第 4号）的要求。

2.2 公开方式

本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是通过网络公示的形式，充分收集公众意见。

在全国建设项目环境信息公示平台上进行首次公众参与的网上公示，第一次网

上公示见图 1。

图 1 第一次网上公示（全国建设项目环境信息公示平台）

2.3 公众意见情况

在公示的期间内，未收到公众来电、来信或来访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

的意见和建议。

3、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

3.1 公示内容及时限

征求意见稿公示（第二次公示）内容主要包括建设项目概况，建设项目的主要

环境影响因素，污染物的防治措施、对策及可行性分析结论，综合结论，建设单位

名称及联系方式，承担评价工作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名称，公示稿和公众意见表的

网络连接，以及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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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示时间是 2025年 8月 20日，公示时间为 10个工作日，符合《环境影响评价

公众参与办法》（生态环境部令部令第 4号）的要求。

3.2 公示方式

本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是通过网上公示、现场张贴通告及登报的形式，充

分收集公众意见。

3.2.1 网络

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，建设单位在全国建设项目环境信息

公示平台上进行第二次公众参与的网上公示。

第二次网上公示见图 2。

3.2.2 张贴

在网络公示的同时，建设单位在项目周边敏感点（良和塘、石奇岭村）张贴本

项目环评信息公告。

第二次现场公告见图 3。

图 2 第二次网上公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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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村山现场公示 东村山现场公示

石奇岭村现场公示 石奇岭村现场公示

石奇岭村现场公示 良和塘村现场公示

图 3 第二次现场公告

3.3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

在公示的期间内，未收到公众来电、来信或来访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

的意见和建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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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其他公众参与情况

在环境影响信息公开期间，未收到来自公众和单位反对的意见，可以认为本项

目不属于质疑性意见多的建设项目，未开展公众座谈会、听证会、专家论证会等深

度公众参与。

5、公众意见处理情况

5.1 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

在公示的期间内，未收到公众意见。

5.2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

无。

5.3 公众意见未采纳情况

无。

6 其他

存档备查内容包括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现场公示照片等。

7 诚信承诺

我单位已按照《办法》要求《玉林市恒纺服装漂染有限公司技改项目环境影响

报告书》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，在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充分采纳了公众提出

的与环境影响相关的合理意见，对未采纳的意见按要求进行了说明，并按照要求编

制了公众参与说明。

我单位承诺，本次提交的《玉林市恒纺服装漂染有限公司技改项目环境影响评

价公众参与说明》内容客观、真实，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、

个人隐私。如存在弄虚作假、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玉林市恒纺

服装漂染有限公司承担全部责任。

承诺单位：玉林市恒纺服装漂染有限公司

承诺时间：2025年 11月 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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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附件

无其他需要提交的附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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